皖农牧函〔2010〕348号

转发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农委（畜牧兽医局）：

现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农办牧〔2010〕20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是农业部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畜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农委成立了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和创建技术专家组。各市要把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作为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提升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举措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政策，认真组织做好标准化畜禽养殖场创建工作，切实推进标准化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健康发展。

二、按照方案要求，明确工作任务。各地要认真组织学习掌握《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明确组织开展创建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示范创建的内容和基本要求，特别要清楚开展创建活动程序和步骤，切实做好开展宣传动员、确定创建单位、强化创建培训、实施挂牌验收等几个阶段的重点工作，确保创建效果。

三、结合认定工作，开展创建活动。日前，我委印发了《安徽省省级标准化规模畜禽养殖示范场（小区）认定和奖励办法》（皖农牧〔2010〕97号），就做好2010年省级标准化规模畜禽养殖示范场（小区）认定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开展省级标准化规模畜禽养殖示范场（小区）认定工作是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是我省标准化规模畜禽养殖示范场（小区）认定工作的提升，各地要将这两项工作有机结合、统筹安排，同步推进，切实抓紧扎实。要通过组织开展省级认定和部级创建活动，大力培育典型，强化示范引导，由点到面、加快畜禽规模化养殖发展，提升全行业的标准化生产水平。

四、申报创建单位，启动创建工作。农业部在大连市召开的全国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启动会要求立即启动创建活动，并明确创建活动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一是5月30日前，各省将申报创建单位名单报农业部备案。二是8月初，农业部组织专家赴各地进行调研指导，按照验收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实地抽查和考核验收。三是9月中旬，农业部召开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现场会暨第一批标准化示范场授牌仪式。根据农业部的要求，请各地迅速开展示范创建的组织动员，组织符合条件养殖场积极参加并按程序申报。

（一）申请。符合申报条件的养殖场填写申报表（见附件3），并对照评分标准（见附件4）进行自评，将申报表、评分表一式两份上报市农委（畜牧兽医局）。

（二）初审。市农委（畜牧兽医局）对照申报条件，对申报单位进行严格审核，并按优良程度进行排序，在省下达的申报数量范围内择优上报推荐。并于5月22日前，将申报汇总表（见附件5）以及申报单位的申报表、评分表各一份报省畜牧兽医局。同时将申报汇总表电子版发至：ahsxmc@163.com。超过期限不再接受申报。

（三）复审。省农委（畜牧兽医局）组织专家组审核，确定候选名单于5月30日前上报农业部。

附件从安徽省畜牧兽医网（http://www.ahxmshy.com）下载。联系人：辛俊玲、程智中，电话：0551－2616494。

附件：1．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
建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2．各市标准化示范场名额分配表

3．标准化示范场申报表

4．标准化示范场验收评分标准
5．标准化示范场申报汇总表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　　　　
主题词：畜禽养殖  标准化　工作方案　通知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                2010年5月14日印发

打字：侯勤廉         校对：程智中          共印4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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